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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24小时内将车骑回区域
被扣10元

2019年11月30日，武某依约前往好友家聚餐，出

了地铁站后，发现距离好友家尚有一定距离，便扫码解

锁了一辆哈啰单车，一路骑行至某小区门口。但他在

锁车时被提示，因该处为服务区外，故需收取调度费10

元。武某心想：“我再把它给骑回去，是不是就能要回

这10元？”于是，他又扫码解锁该共享单车，把它骑回

服务区内并锁车。

武某认为，自己在24小时内将停在服务区外的单

车骑回服务区，是不需要再调度的，因此哈啰单车方应

该将10元调度费退回。但是，武某与哈啰单车方协商

并向消协投诉后，哈啰单车方仍拒绝归还10元调度

费，武某故将哈啰单车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哈啰单车

方退还调度费10元、交通费20元，并赔礼道歉。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武某在注册使用哈啰单车时已对

《哈啰单车信息服务协议》和使用规则进行确认，且武

某在扫码后，哈啰APP亦向武某推送相应的费用标准

和超区规则，武某点击确认后才能开锁。故武某对此

协议和规则是明知的亦是同意的，此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双方均需恪守履行。

该案中，武某将车辆停放在服务区外，哈啰单车按

双方协议收取武某10元费用并无不妥。武某称在24

小时内将车辆骑回服务区内应退还10元，但未提交证

据证明双方对此有相关约定，故一审法院对武某说法

不予采信。对于武某要求赔偿交通费20元并赔礼道

歉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武某诉请后，武某不服，上诉至

上海一中院。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共享单车收取调度费究竟是否合法

该案合议庭成员、上海一中院立案庭庭长唐春雷

指出，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调度费的性质与共享

单车收取调度费是否有依据。

上海一中院认为，哈啰单车方制定调度费等规则

并无特定的相对人，对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

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

真实意思。

因此，当事人不能仅依据是否存在实际调度行为

而狭义地理解调度费的性质，哈啰单车计费规则中的

调度费属于违约责任事先约定范畴，系具有惩罚性功

能的违约金。当事人之间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

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

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共享单车给用户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车辆的停放

给社会管理和城市治理带来挑战，哈啰单车方通过划定

服务区，与用户约定骑行和停放区域以及规定违反使用

规则需要承担调度费的方式进行自治，不违背公序良

俗，不违反法律、法规之强制性规定。因此，哈啰单车方

收取系争调度费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用户主动将车骑回区域内
是否可免除调度费

在二审庭审中，武某自认其使用哈啰APP骑行单

车已有两三年，曾因多次违反使用规则被扣费后又收

到退费。

上海一中院认为，武某作为使用哈啰单车多年的

用户，理应知晓相应的使用规则，武某也未举证证明哈

啰APP存在缺陷，或其与哈啰单车方之间存在骑行者

在24小时之内把车骑回服务区会自动退回收取的调

度费的约定。

哈啰单车方指出，根据计费规则，服务区内开锁骑

行至服务区外还车会收取调度费20元，但考虑到武某

锁车的地方处于服务区的边缘，为了避免因定位偏差

而造成收费不当，故主动降低调度费，仅收取超区调度

费10元。

武某始终主张其自行将车辆骑回至服务区，哈啰

单车方未作调度，应退还所收取的调度费。

上海一中院认为，武某的两次骑行系独立分开的

两个合同行为，武某将涉案哈啰单车骑行至服务区外

上锁停放时即已经违反使用规则，违约行为已经实际

发生，在合同没有特别约定或未经哈啰单车方同意的

情况下，所产生的违约责任不因武某再次扫码开锁将

同一辆单车骑回服务区内而免除。

综上，上诉人武某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上海一中院不予支持。

“最美”“最好”网络评选层出不穷，
有地方发通知要求投票

只要看到“快点，全县人民转起来”这样的信息，就

意味着又开始某项评比活动了。西部某省一位县委宣

传部的工作人员反映，近年来，“最美”“最好”等评比层

出不穷，花样不断。

多地基层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涉及

当地的网络评比活动，会发通知对公职人员进行动员，

要求下载App、关注公众号或使用小程序，每天上网投

票、点赞。

西南某省一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该省某州组织“最

美民族村”评选，全州多个县市的村子参评，明确网络

投票占一定分值。当地某县的一个候选村前期网络投

票数偏低，全县动员投票，3天时间就把票数追了上去。

记者日前在一个社区党员微信群里看到，一项“特

色社区评选”的活动每天在群内刷屏。点开投票链接，

是一个名为“群视频投票”的小程序，开发者为一家网

络科技公司，界面上有各种广告推广。该项评选开始

仅3天，已累计投票17320次，超过5.5万人次访问。

记者注意到，在各种各样的网络评比活动中，不少

是自媒体、App等市场化平台策划、运作的。

西南地区某县融媒体中心的公众号日前推送了一

篇文章，内容是该县一帐篷营地参选“2020中国十大

必睡·美宿评选大赛”。记者查看发现，该评选比赛主

办方是某文旅产业精品住宿高峰论坛组委会、某文化

传播公司等市场主体。记者注意到，不少当地政府工

作人员在自己的朋友圈、微信群转发投票链接，动员

投票。

也有一些行业协会等在网上组织评比活动。“每年

农资行业仅我知道的就有30多个关于企业的评比颁

奖。”农资行业咨询专家、新华农大（武汉）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年介响说，这些评比多数没什么权威性，但碍

于部分是协会组织的，有的企业还是会选择参加。

泛滥的网络评比费时、费力、费钱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评比泛滥加重了基层和企业

负担，滋生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

多位基层干部反映，网上投票耗时费力，有的评比

每天可以投10次票，每次间隔1分钟到半小时不等；有

时每天“打卡”耗时在1小时以上。

记者发现，四川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微

信公众号动员参与的寻找文旅新地标活动，每人每天

每个榜单可以投10票。山东某市旅游发展和景区管

理委员会动员参与的一项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评选活

动，每人每天可以给同一单位投5票。

云南某县一位基层干部说，近两年来，几乎每个月

都有网络投票活动，尤其年底前那段时间比较多。今

年9月，该干部又被要求为一个评比投票，每天一票，还

要在朋友圈转发，烦不胜烦。

除基层干部，一些企业同样感到困扰。部分网络

平台、自媒体、公众号等争相策划各种评比活动，主要

为了推广告，因此屡屡向企业收取赞助费、推广费、策

划费。

“这两年，企业参加一次评选一般需要1万到5万

元。”年介响说，今年8月举行的一场生物肥料产业发展

论坛设置了“优秀企业”评选环节，“企业直接线上申

请，交2万到5万元费用，就成‘优秀企业’了”。

多位企业人士介绍，现在不少评选成了一门“生

意”，缺少监督、公信力，有的甚至直接邀请企业颁奖。

“交钱、授牌，牌子将作为景区推广的噱头，也是领

导的业绩。”中部某地一个AAAA级景区的工作人员

邱先生透露，该景区一年花十多万元参加一两个“性价

比”高的评比，为做形象包装之用。不少景区则在每年

的营销费用中专门准备一笔用于参加评比。

加强评比活动源头管理

一些基层干部直言，泛滥的不规范评比项目透支

政府公信力，牵扯基层公务员的精力，令企业不堪重

负，必须加强治理。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清查各种评比达标表

彰项目，实行清单管理，效果明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认为，此前的清理整顿，主要是针对政府

部门组织的评选评比表彰，对当前兴起的一些网络评

比活动尚缺乏有效监管。

刘俊海表示，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转变好

大喜功的“面子主义”政绩观，对评比活动要有研判，不

能不计成本从评比中寻找本地、本部门的表面赞誉，更

不能轻易发文件动员上网投票、点赞。

“严肃、权威的评比活动，才更有利于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和企业的健康成长。”年介响说，现阶段有必要

对一些评比项目加强源头管控，强化过程监管，做好规

范和引导，提高评比活动质量；统筹考虑评比结果的应

用，发挥评比的正向激励作用。

投票也成为负担，网络评比乱象何时休？
新华社 侯文坤 浦超 解园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严控评比政策落地，基层各种达标表彰评比活动已明显减少。不过，“新华视点”记

者调查发现，目前，各种网络评比活动依然不少，有的地方通过各种形式要求基层公务员参与，甚至还发通知

要求投票、点赞。一些企业也屡屡收到通知，要求赞助、参加并不情愿的评比排名，苦不堪言。

起诉退还共享单车10元调度费
全国首个判例来了

《人民法院报》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全国首例

共享单车超区停放扣费上诉案，判决驳回了武某要求哈

啰单车所属公司返还10元调度费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

判决。


